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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部 

借場規則及程序 

 

甲、 借用用途 

可作會議、訓練或活動用途。 

 

乙、 借用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區會開放時間除外） 

早上八時至晚上十一時正 

 

丙、 手續 

1. 申請者應先瀏覽區會網頁上的行事曆，了解場地使用情況。 

2. 借用旅團或其代理須先於行事曆上輸入相關資料（旅團及活動名稱、參

加人數、負責領袖姓名、職位及負責領袖電話）。 

3. 收到申請後，筲箕灣區行政部會審視有關申請，若申請獲批，會將行事

曆上該申請由申請借用區總部轉為確認借用區總部。 

4. 最早可於活動前三個月遞交申請。 

5. 最遲須於活動前兩星期遞交申請。 

6. 同一旅團只能同時遞交兩個時段的借用申請。 

7. 獲批與否負責領袖均會收到 whatsapp訊息通知。 

8. 申請人可在預約時段使用負責領袖電話作密碼進入區會。 

9. 一般申請可於七個工作天內辦理。 

10. 如有特別理由需要早於三個月前提出申請、短於兩週內的緊急申請或申

請多於兩個時段，請與所屬支部總監聯絡。 

https://www.skwscout.org.hk/?page_i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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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場地守則 

 

1. 借用旅團及其授權使用者須遵守區會所定的「借用場地守則」。使用者若違

反本規則，區會有權停止其借用場地之權利。 

2. 區會設有閉路電視以保護總部內財物安全，詳情可參閱「閉路電視監察措

施指引」。 

3. 借用旅團須有合資格的成年領袖或經筲箕灣區同意的授權人士在場，方可

使用場地。 

4. 借用旅團須準時交還場地，借用時段包括準備活動及場地清潔。 

5. 區總部範圍內，一律禁止吸煙及飲用含酒精飲料。 

6. 區總部範圍內嚴禁任何形式的賭博行為。 

7. 借用旅團或其授權使用人不得在區總部範圍內作任何商業行為，例如售賣

商品。 

8. 嚴禁攜帶違禁品、危險物品或不雅物品進入區總部範圍。 

9. 使用區總部場地後所有檯椅、設備及用品須安放回原位及恢復原狀，離開

前請清理所有垃圾。 

10. 借用期間，所有設施如有損毀、破壞或遺失，借用旅團須賠償筲箕灣區損

失。 

11. 除註明物件外，不得私自使用或消耗筲箕灣區的物資，例如食物；如須借

用區總部內儀器，請預先申請。 

12. 借用旅團或其授權使用人於區總部內進行活動時引致的人身傷亡或財物

損失，筲箕灣區概不負責。 

13. 借用旅團或其使用人的一切活動與筲箕灣區無關。 

14. 借用旅團或其代理明白及同意其一切活動均須符合香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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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申請獲批後，取消借用區總部必須以電郵或電話通知筲箕灣區。 

16. 筲箕灣區保留借用規則及程序的修改及最終闡釋權。 

17. 請同時清楚閱讀及暸解「場地一般使用條件」。 

 

 

 

 

 

 

 

 

 

 

 

 

 

 

 

 

 

 

https://www.skwscout.org.hk/wp-content/uploads/2013/08/%e5%a0%b4%e5%9c%b0%e4%b8%80%e8%88%ac%e4%bd%bf%e7%94%a8%e6%a2%9d%e4%bb%b6-ver-3.pdf

